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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磋商公告
一、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要求
本项目要求成交人派遣护工人员到县医院各科室为有需求的患者提供陪护和照料服务。采购人无法预计也无法保证成交人在服务期限内所将获得的业务量，成交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二）人员配置
成交人须配置固定的项目主管2人分别驻点在县医院总院和渡江路分院，并配备充足的且均符合上岗资质的护工，具体数量以满足采购人实际需求为准。成交人如需更换驻院主管，须提前征得采购人同意。   
 （三）用人要求：
（1）成交人聘用人员必须符合国家劳动法用工规定且身体健康、无精神性或传染性疾病；
（2）驻院主管不超过50周岁，女性护工不超过60周岁，男性护工不超过65周岁；
（3）驻院主管有护理工作经验,护工有基本的文化水平，持证上岗。
（四）持证上岗
成交人提供的护工正式上岗前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取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经审批承担预防性健康检查的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健康证；
（2）取得有资质的培训机构出具的职业技能培训合格证，培训工种为病患陪护等相关方向；
（3）接受成交人安排的专业岗前培训，包括但不限于：医院的相关规章制度、感染管理相关知识、消防安全、陪护内容和职责、患者安全管理、与患者及家属的沟通等相关课程；
（4）与成交人签订陪护工服务安全承诺书；
（5）与患者/家属签订陪护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双方协议实行编号管理。
如服务期内国家及相关主管部门出台新的政策、标准或要求时，成交人无条件按照新的政策、标准和要求执行。
（五）陪护模式：
（1）一对一服务，即1名护工陪护1名患者，陪护服务遵从患者自愿原则；
（2）同病房一对二服务，即同一个病房1名护工陪护2名患者，陪护服务遵从患者自愿原则；
（3）多对多服务，即同一个病区n(n≥2）名护工陪护m(m≥2）名患者，陪护服务遵从患者自愿原则。
（六）陪护时间
全年365天（含正常工作日、周末及法定节假日）为患者提供24小时陪护服务，陪护期限以满足患者需要为准。在患者提出用工需求时，成交人须在1小时内派工到位。

